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三十批 2026年6月17日)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问题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

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1
D3JL202606

070001

皓月大路与绿

化街交汇处北

侧，一烧烤店

有油烟、噪声

。

长春市

绿园区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基本属实。

    2026年6月8日，绿园区正阳街道办事处、绿园区城市管理执法大队正阳中队、长春市生态环境局

绿园区分局进行现场调查，群众反映的烧烤店安装了油烟净化设施及高空排放烟道 ，但存在油烟净化

设施未及时清洗，油烟排放扰民问题。

   2026年6月8日，绿园区正阳街道办事处要求该烧烤店委托检测机构对油烟排放进行检测 ，检测结

果符合《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 18483-2001）表2中限值要求；长春市生态环境局绿园区分局对

昼间和夜间噪声进行监测，监测结果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1类功能区要求。

基本属实

    立整立改，清

洗油烟净化设施，

确保油烟稳定达标

排放。强化日常巡

查，发现问题及时

处理。

    2026年6月8日，绿园区正阳街道办事处、绿园区城市管理执法大队

正阳中队要求烧烤店清洗油烟净化设施，并将清洗净化设施频次由每个

月一次调整为半个月一次。该店当日完成油烟净化设施清洗，并制定半

月清洗机制。

    下一步，绿园区正阳街道办事处、绿园区城市管理执法大队正阳中

队将对辖区加大巡查力度，实施精细化管控，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办结 无

2
D3JL202606

070002

欧亚超市门前

停车场内，一

处裸露地面有

扬尘。

长春市

二道区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2026年6月8日，二道区远达街道、二道区住建局、长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二道区分局到东环城

路与东荣大路交汇处欧亚超市门前现场调查，该超市门前存在一处裸露地面，由于青旅福润家园物业

维修自来水管线后未复原，存在扬尘问题。

属实

    立整立改，加

大此处监管力度，

防止此类问题出现

。

    2026年6月8日，二道区远达街道、二道区住建局约谈某福润家园物

业负责人，要求对该处进行苫盖和复原。由于该处维修施工尚未完全结

束，6月8日，物业已对该处苫盖防尘网，并拟于9月30日前完成路面复原

。二道区远达街道、二道区住建局将持续跟踪该问题进展，确保扬尘问

题妥善解决。

阶段性办结 无

3
D3JL202606

070003

星 钻 小 区

F2栋，一宠物

店有异味。

长春经

开区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2026年6月8日，东方广场街道办事处到星钻小区F2栋某宠物店调查，该店持有营业执照，经营范

围包含宠物销售、宠物服务等。店铺内有小型犬约30只，存有异味。店铺外围整洁，无宠物粪便，现

场未发现宠物用品等垃圾随处丢弃问题。

属实

    立整立改。宠

物店定期喷洒除臭

剂，以减轻异味环

境影响。东方广场

街道建立长效监管

巡查模式，规范商

铺经营卫生标准，

避免异味环境问题

反弹。

    东方广场街道高度重视投诉问题，坚持立整立改，第一时间组织执

法大队、大连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约谈经营店主，督促其及时清理宠物污

物、加大消杀频次、定期喷洒除臭剂，减轻异味环境影响。

    该宠物店已安排专人及时清理宠物污物，杜绝堆积；并把全店铺消

杀频次调整为每日三次，同时每日分两次全店铺喷洒除臭剂，降低异味

对周边影响。       

办结 无

4
D3JL202606

070007

南兴村南侧，

多年前宏图农

机合作社占用

土地修建停车

场。

长春市

公主岭

市

涉及公

共利益

的生态

环境问

题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基本属实。

    2026年6月8日，公主岭市自然资源局前往南兴村核实。该停车场位于大岭镇南兴村四组，富岭路

东侧，土地使用者为宏图农民专业合作社。该地块现有门卫室一栋、仓库一栋、农机库房一栋、单层

办公用房一栋，以上建筑物现均处于空闲状态。除以上建筑物外，院内有地磅一座，其余土地为水泥

硬化地面。院内现临时停放多辆运粮挂车。

    经实地测绘并落位分析，公主岭市大岭镇宏图农民专业合作社使用地块总占地面积 12922平方

米，全国第三次土地调查地类为设施农用地10180平方米、工业用地2736平方米、公路用地6平方米。

2008年12月31日，公主岭市人民政府向该合作社颁发《集体土地使用证》（证书编号：公集用2008第

0381147号），使用权面积为13951平方米，用途为设施农用地。2021年通过划拨方式取得《不动产权

证书》（证书编号：2021公主岭市不动产权第0008061号），土地用途为仓储/设施农用地。经实测面

积坐标与证书面积坐标套合比对，该合作社实际使用土地面积未超出证书使用权面积 。举报违规占用

土地不属实。

基本属实

    建 立 长 效 机

制，加强管理，严

防毁坏耕地、违规

建设行为。

    下一步，公主岭市自然资源局将针对违规占地强化日常监管 ，落实

主体责任。

    一是规范用地管理，严格执行设施农用地备案制度，明确用地边界

与使用要求，开展存量用地回头看，严防改变用途、超占面积等问题。

    二是强化日常监管，落实网格化巡查，加大重点区域排查力度，畅

通举报渠道，及时处置违法用地线索。

    三是深化普法警示，宣传土地管理及设施农用地相关政策，以案释

法，引导农业经营主体依法依规用地。

    四是健全长效机制，完善全流程监管体系，加强部门联动，对监管

失职、违法占地行为严肃追责问责。

办结 无



5
D3JL202606

070009

天茂湖温莎园

小 区 H5 、

H6栋，有两家

餐饮店排放油

烟。

长春新

区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基本属实。

   2026年6月8日，高新区城市管理局硅谷执法大队到现场调查。群众反映的餐饮店是位于天茂湖温

莎园H6栋的某饭店和某包子店。两家店均已取得营业执照，并安装油烟净化设施，设施在经营过程中

开启使用、运行正常，均能定期对净化设施进行清洗保养，油烟在净化后通过开发商规划建设的公共

商用烟道达标排放。2026年5月29日，高新区城管局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单位对两家餐饮店的油

烟排放情况进行监测，监测结果符合《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 18483-2001）要求。

2026年6月8日，高新区城管局再次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单位对两家餐饮店的油烟排放情况进行监

测，监测结果符合《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 18483-2001）要求。

基本属实

    油 烟 达 标 排

放，避免对周边环

境造成影响。

    高新区城市管理局硅谷执法大队将加强日常管理，将两家餐饮店列

为区域重点检查对象，通过网格员每日定点巡查、月度全面检查、不定

期组织人员上门抽查的形式，确保商家规范使用和定期清洗油烟净化设

施，保证净化设施高效运转，使油烟达标排放。

办结 无

6
D3JL202606

070011

黄花城子村 7

组内，有人乱

丢生活垃圾，

散发异味。

长春市

公主岭

市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2026年6月8日，双城堡镇政府前往黄花城子村7组核实。在村内排查共发现4处村民倾倒的生活垃

圾，受近期持续降雨天气影响，生活垃圾发酵后产生异味。

属实

    立整立改，建

立常态化巡查机

制，落实常态化保

洁，不定期开展“

回头看”，规范垃

圾处置，严防问题

反弹。

    双城堡镇政府立即对4处生活垃圾进行清理，6月9日9时清理完毕，

清运后的生活垃圾交由环卫公司转运至垃圾发电厂进行处置 ，并对4处地

点进行消杀除味。

    下一步，双城堡镇统筹镇、村两级工作力量，组建专项巡查队伍，

对辖区养殖区域、坑塘沟渠、村居周边等重点区域开展常态化、不间断

全域巡查，精准排查养殖污染、垃圾乱倒等各类生态环境问题，做到隐

患早发现、早介入、早整改，确保各类环境问题动态清零。

办结 无

7
D3JL202606

070012

东岗村 7社南

侧土坑内，一

养猪场堆积粪

污，散发异味

。

长春市

德惠市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基本属实。

    2026年6月8日，德惠市郭家镇人民政府现场调查，郭家镇东岗村7社仅有一家养殖户，现存栏母

猪25头，属于散养户。该养殖户自建1座“三防”储粪池，养殖粪污清运至储粪池发酵后还田利用。

调查发现，该养殖户将约20立方米经储粪池发酵后的粪肥堆放在东岗村7社南侧300米处的开荒地边，

待还田利用。近期，因雨水冲刷，粪肥随地表径流汇入东岗村7社南侧坑塘内。坑塘面积约800平方

米，最深处约1.5米。坑塘内及周边区域未发现粪污堆积情况，水体有异味。群众反映问题基本属实

。

   2026年6月8日，德惠市郭家镇人民政府委托鉴定机构，对水体开展检测，预计2026年6月20日出具

检测结果。

基本属实

    2026年6月30

日前，完成坑塘水

体综合治理。

    督导养殖户规

范粪污全流程管

理，从源头消除环

境风险。建立常态

化巡查看护机制，

严守坑塘水质管控

底线，持续优化村

屯整体人居环境。

    德惠市郭家镇人民政府采取以下整改措施：

    一是2026年6月8日，德惠市郭家镇人民政府已要求养殖户将开荒地

堆放的粪肥还田处置，并要求其严格规范养殖粪污收集、储存、转运、

处置和还田利用，杜绝粪污转运处置环节异味扰民问题。2026年6月10日

已完成整改。

    二是2026年6月30日前，依据检测结果完成坑塘水体综合治理工作。

    下一步，德惠市郭家镇人民政府将压紧压实属地监管责任，紧盯畜

禽粪污乱堆乱倒突出隐患，明确村级网格员巡查监管职责，加密常态化

日常巡查频次，重点排查道路沿线、林地边缘、田间地头、闲置荒地等

粪污易倾倒、易堆存区域。对排查发现露天堆粪、农业面源污染等威胁

坑塘水质的隐患，第一时间落地整改处置，严守坑塘水质管控底线，稳

步提升水体环境，持续优化村屯整体人居环境。

阶段性办结 无

8
D3JL202606

070013

吉盛花园小区

西北侧，有多

家餐饮店排放

油烟。

长春市

二道区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2026年6月8日，二道区东盛街道、二道区吉林街道、二道区城管局到吉盛花园小区西北侧现场调

查。

    1.烧烤店排放油烟问题属实。经查，某老三烧烤、某路边边烧烤均装有油烟净化装置和专用烟道

。二道区城管局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油烟排放情况进行监测 ，监测结果符合《饮食业油烟排放

标准（试行）》要求，但在经营过程中存在排放油烟现象。

    2.移动餐车排放油烟问题属实。经查，该处有2辆移动餐车占道经营，经营中存在排放油烟现象

。

属实

    立整立改，加

大巡查力度，防止

问题反弹。

    2026年6月8日，二道区东盛街道、二道区吉林街道、二道区城管局

督促2家烧烤店定期清洗、维护油烟净化设施，同时劝导流动餐车撤离并

清理现场环境。当日，2辆流动餐车全部搬离，场地恢复整洁。6月9日，

对现场进行复核，未发现移动餐车经营行为。二道区东盛街道、二道区

吉林街道、二道区城管局将加强日常巡查，防止问题反弹。

办结 无

9
D3JL202606

070018

波泥河镇加工

河村内道路两

侧，有人乱丢

生活垃圾，散

发异味。

长春市

九台区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2026年6月8日，长春市九台区波泥河街道办事处、长春市九台区农业农村局前往加工河村进行现

场核实。经查，加工河街区道路边沟两侧个别地方有少量白色垃圾和散堆的生活垃圾 ，系垃圾收集不

及时所致，现场无明显异味。

属实

    杜绝生活垃圾

乱堆乱放及散发异

味问题反弹，保障

垃圾及时清理及转

运。

    一是现场道路两侧垃圾已由第三方公司于6月8日清理转运；2026年6

月9日，波泥河街道办事处牵头对辖区内道路两侧及边沟的垃圾再次进行

全面清理。

    二是波泥河街道办事处委托第三方公司在加工河村南 150米处增设5

个垃圾桶。

    三是波泥河街道办事处及加工河村委会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指导村

民将垃圾投放至指定的垃圾桶，由第三方公司进行转运。同时监督第三

方公司及时收集和转运，确保垃圾日产日清，不留死角。

办结 无



10
D3JL202606

070020

普阳街与景阳

大路交汇处，

鑫铭鸿汽车维

修、蓝扳手汽

车维修，作业

时有异味、噪

声，废机油遗

洒至路面。

长春市

绿园区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基本属实。

    2026年6月8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绿园区分局进行现场调查：

    1.群众反映的鑫铭鸿汽车维修实为长春市鑫铭鸿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位于绿园区普阳街2066号中

天大厦。经营范围为机动车修理和维护，营业面积600平方米，车间内设有1个专业烤漆房，配套光氧

+活性炭吸附废气处理设施，危险废物委托长春市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该公司废气处理设施运

行正常，室外地面未见油迹，无废机油遗洒至路面情况。但维修作业时存在轻微异味和噪声扰民情况

。

    2.群众反映的蓝扳手汽车维修实为长春市蓝扳手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位于绿园区普阳街普阳小区

1号楼。经营范围为机动车修理和维护，营业面积980平方米，车间内设有2个专业烤漆房，配套活性

炭吸附废气处理设施，危险废物委托长春市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该公司废气处理设施运行正

常，室外地面未见油迹，无废机油遗洒至路面情况。但维修作业时存在轻微异味和噪声扰民情况。

    2026年6月9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绿园区分局委托检测机构对上述两家单位无组织废气和噪声进

行监督性监测，监测结果：无组织废气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二级（新改扩

建）要求，噪声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4a类要求。

基本属实

    立整立改，加

强环境管理，维修

作业时保持车间封

闭。加大检查频

次，保障污染防治

设施稳定运行，确

保废气、噪声达标

排放。

    2026年6月8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绿园区分局现场要求长春市鑫铭

鸿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和长春市蓝扳手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加强环境管理 ，

定期更换活性炭，确保废气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维修作业时保持车

间封闭，减少异味和噪声逸散，保持地面环境卫生。2026年6月9日，长

春市生态环境局绿园区分局复查时，两家企业均保持车间封闭状态。

    下一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绿园区分局将加大对两家企业的检查频

次，加强监督管理，确保其废气处理设施正常运行，达标排放，防止环

境污染问题产生。

办结 无

11
D3JL202606

070021

万龙银河城小

区1期和2期中

间，多家餐饮

摊排放油烟、

噪声。

长春市

宽城区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2026年6月8日，宽城区兰家镇前往现场调查核实。万龙银河城区域人口比较密集，一、二期中间

路段经常有流动商贩、小吃摊在此经营。3月份以来，兰家镇对此区域进行了清理和管控，但现场走

访附近商户了解到，仍有个别流动商贩在21:00值守人员撤岗后短暂经营，此时有少量油烟、噪声情

况。

属实
    立整立改，长

期坚持。

    兰家镇对该点位进一步加大监督管理力度，强化值守人员责任落

实，严格执法，发现即清理、劝导驱离，坚决杜绝摆摊现象；延长值守

时段，将夜间值守由21:00延长至22:00，坚决遏制违规经营行为。

办结 无

12
D3JL202606

070022

华泰世纪新城

二 期 南 区

11栋，一餐饮

店排放烟尘。

长春市

宽城区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2026年6月8日，宽城区柳影街道联合属地执法中队到现场对餐饮店进行了逐一排查 。经查，“某

会长自助烤肉”商家在小区里搭棚子烧炭，每天点燃炭火时会产生少量烟尘。

属实

    立整立改，撤

除炭炉，杜绝烟尘

排放。

    6月8日宽城区柳影街道联合执法局现场约谈“某会长自助烤肉”负

责人，将放置在小区内的炭炉、棚舍及杂物等全部清理完毕。下一步，

柳影街道将持续加强对该商户及周边商户监管，防止烟尘问题反弹。

办结 无

13
D3JL202606

070026

中岳花园 2栋

北侧，有人堆

放建筑垃圾和

生活垃圾。

长春市

宽城区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2026年6月8日，宽城区长新街道到现场核查，经查，中岳小区2栋6单元、7单元门口及2栋北墙边

存在建筑垃圾，现场估测约10立方米，小区北墙外侧无垃圾。

属实

    立整立改，将

建筑垃圾清理完

毕，防止反弹。

    6月8日宽城区长新街道约谈中岳小区物业，6月9日已完成全部垃圾

清运；同时督促物业加强小区管理，发现垃圾及时清理，长新街道每月

对该区域进行巡查，严防问题反弹。

办结 无

14
D3JL202606

070028

石溪村有七家

采石场，夜间

违规开采，产

生扬尘。

长春市

双阳区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2026年6月8日，双阳区自然资源局、鹿乡镇政府、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双阳区分局到现场调查，双

阳区鹿乡镇石溪村域内共注册7家采石企业，分别为吉林省某邦矿业有限公司、长春市某大矿业有限

公司、吉林省某隆矿业有限公司、长春市某采矿业有限公司、长春市双阳区某诚矿业有限公司、长春

市双阳区某远矿业有限公司、长春市某鹏矿业有限公司（某采石场），上述7家企业中，吉林省某邦

矿业有限公司处于自行停产状态，其余6家矿山已关闭并完成了生态修复。

    1.2026年6月8日20点，经查，吉林省某邦矿业有限公司未生产，矿区入口已封闭，矿坑内无机械

设备停放，除必要值班室及部分照明设施外，其余生产加工设备已全部断电。经调查，2026年4月15

日，吉林省公路管理局对长春市S001省道长春经济圈双阳南出口至山湾子段路面工程改造封闭交通 ，

吉林省某邦矿业有限公司受修路影响，运输车辆无法进出，于2026年4月20日自行停产至今。剩余6家

《采矿许可证》已到期的关闭矿山均完成生态修复，现场植被长势良好，无厂房及加工设备，无生产

运输车辆停放，无新开采痕迹。因此，反映夜间违规开采的问题不属实。

    2.经查，6家《采矿许可证》到期的矿山企业已完成生态修复，不存在扬尘问题。吉林省某邦矿

业有限公司现处于停产状态，暂不具备监测条件，但在生产期间产生扬尘。因此，反映扬尘问题属实

。

部分属实

    加 大 监 管 力

度，杜绝违规开

采；督促企业落实

现场抑尘降尘措

施，降低扬尘污染

。

    一是长春市双阳区自然资源局、鹿乡镇加大日常监管力度，并委托

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每月对吉林省某邦矿业有限公司是否按照开发利用

方案开采进行监测，严防企业发生违法开采行为。

    二是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双阳区分局在企业恢复生产后 ，每季度委托

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扬尘进行监督性监测，督促企业增加洒水降尘频

次，从一天2次增加到4次；双阳区交通运输局要求进出矿区运输车辆缓

速行驶，最大限度抑制扬尘产生。    

办结 无

15
D3JL202606

070036

双城村 3社老

副业厂附近林

地内，多年前

有人毁林开荒

。

长春市

九台区

涉及公

共利益

的生态

环境问

题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2026年6月8日，长春市九台区其塔木镇政府、九台区林业和园林局前往现场核实，其塔木镇双城

村老副业厂附近共有林地面积32775平方米（双城村集体灌木林地和幼林地），实际现存林地9443平

方米，被开垦林地总面积23332平方米（其中，16370平方米林地已于2022年9月被划入耕地保护红

线，6962平方米林地未纳入保护红线）。通过调阅历年卫星影像，确认开垦时间为2019年至2025年，

现由附近村民赵某等6人用于种植玉米。

属实

    依法查处，恢

复林地，建立常态

管护机制。

    长春市九台区林业和园林局对赵某等6人开垦林地的违法行为进行调

查，2026年6月20日前完成立案，2026年7月10日前完成查处；2026年10

月30日前，由九台区其塔木镇政府组织完成生态修复；强化部门和属地

联动，举一反三，建立常态管护机制。对周边林地进行定期排查，发现

开垦林地行为依法严厉打击并按要求及时恢复。

阶段性办结 无



16
D3JL202606

070037

北山村北侧林

地内，有人多

次毁林开荒。

长春市

九台区

涉及公

共利益

的生态

环境问

题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2026年6月8日，长春市九台区其塔木镇政府、九台区林业和园林局前往现场核实，该地块位于九

台区其塔木镇北山村北侧，林地面积5062平方米，为北山村9社集体公益林。从2018年开始，被附近

村民李某岐多年陆续开垦用于种植玉米，现存柞树伐根43个（根径16至22厘米）。通过调阅历年卫星

影像，确认开垦时间为2018年至2025年。其中，2018年开垦1498平方米、2020年开垦1958平方米、

2023年开垦715平方米、2025年开垦891平方米。

属实

    依法查处，恢

复林地，建立常态

管护机制。

    长春市九台区林业和园林局对李某岐开垦林地 5062平方米的违法行

为进行调查，2026年6月20日前完成立案，2026年7月10日前完成查处；

2026年10月30日前，由九台区其塔木镇政府组织完成生态修复；强化部

门和属地联动，举一反三，建立常态管护机制。对周边林地进行定期排

查，发现开垦林地行为依法严厉打击并按要求及时恢复 。

阶段性办结 无

17
D3JL202606

070039

波泥河街道平

安堡村10社有

人违规取砂。

长春市

九台区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经调查 ，群众反映问题基本属实 。 与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 8批编号 ：

X3JL202605160014、第15批编号：D3JL202605230026基本相同。

    2026年6月8日，长春市九台区波泥河街道办事处、九台区自然资源局、九台区林业和园林局再次

进行现场核实，平安堡村10社（刘某成家住宅东侧）存在一处采砂点，该采砂点占用林地面积为289

平方米，地块原为荒坡，系当地村民日常用于自家铺路、垫房场、修整院落等自用需求，长期就地取

用山砂逐步形成。九台区波泥河街道办事处已于2026年5月19日完成对此采砂点树木栽植工作，共栽

植云杉63株。

    九台区波泥河街道办事处平安堡村与长春新区临空示范区烧锅村紧邻 ，根据第15批编号：

D3JL202605230026案件办理情况，长春临空示范区西营城街道烧锅村书记葛某龙曾在烧锅村 5组有过

采砂行为，目前长春市公安局长春新区分局刑侦大队（食药环侦）已对葛某龙在临空示范区烧锅村非

法采砂、加工、售卖等涉嫌违法行为，开展初步调查。

基本属实

    通过加强日常

巡查，防止复采破

坏林地，保证栽植

树木成活率；开展

普法宣传，有效提

升群众保护生态环

境意识。

    一是落实波泥河街道办事处和林业部门管护责任，专人定点巡查，

严防复采破坏林地；

    二是九台区林业和园林局常态化开展造林成效核查 ，及时补植确保

成活率；

    三是波泥河街道办事处积极配合林业和园林局、自然资源局做好普

法宣传，有效提升群众保护生态环境意识。

办结 无

18
D3JL202606

070046

范家屯镇火车

站 出 站 口 东

侧 ， 有 人 养

狗，产生异味

、噪声。

长春市

公主岭

市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2026年6月8日，范家屯镇政府和镇派出所前往火车站出站口东侧核实 。在火车站东侧第一间地

房，有居民在自家后院养犬16只。由于未及时清理粪污，现场存在异味和狗吠噪声。

属实

    立整立改，建

立常态化巡查机

制，加强日常监

督，普及《文明养

犬管理条例》相关

规定，明确养犬人

法定责任，杜绝噪

声扰民，维护良好

人居生活环境。

    由于该居民未办理养殖相关手续，范家屯镇政府与养狗主人沟通劝

导，养狗户承诺将全部犬只搬离，并对院内场地进行全面清扫，消杀除

味。6月9日中午12时，全部整改完毕。

    下一步，范家屯政府将针对此类问题加强日常监督。

    一是规范日常饲养管理，严格落实养犬责任人看管责任，提升卫生

环境。

    二是加强对清洁消杀的监管，引导养犬人坚持“日产日清、随脏随

清”原则，及时清理犬只粪便及废弃宠物用品，严禁粪便堆积、地面残

留污渍。

    三是强化宣传引导，规范文明养犬行为。普及《文明养犬管理条例

》相关规定，明确养犬人法定责任，引导其自觉遵守养犬规范，主动整

改问题。

办结 无

19
D3JL202606

070049

银 河 家 园 东

门，一烧烤店

排放油烟。

长春经

开区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2026年6月8日，会展街道办事处到银河家园东门附近现场调查，涉事烧烤店名为“某特色烧烤

”，已安装油烟净化设备，处理后油烟高空排放。现场调查时发现，该烧烤店油烟净化设备虽正常使

用，但排烟管道破损，存在油烟外溢问题。

    2026年6月9日，该烧烤店委托第三方对烟道油烟进行了检测，结果符合《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

（试行）》（GB 18483-2001）。

属实

    立整立改。已

对烟道破损处进行

了修复，以减轻油

烟排放对周边环境

影响。

    2026年6月8日，会展街道办事处要求某特色烧烤店对破损烟道进行

修复，定期清洗烟道及油烟净化装置。

    2026年6月10日，会展街道办事处现场复核，该餐饮店已对所有排烟

管道进行修复。

办结 无

20
D3JL202606

070050

万科城小区三

期南门，多家

烧烤摊排放油

烟，有噪声。

长春净

月区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2026年6月8日，德容街道到现场进行调查。万科城小区三期南门附近未发现商贩摆摊，小区隔路

南侧净月区某市场内部存在5家露天烧烤摊点，均使用环保炉具，存在排放油烟及就餐顾客产生噪声

的情况。

属实

    立行立改，消

除影响，形成长效

机制，防止问题反

弹。

    2026年6月9日，德容街道对某市场管理方进行约谈，要求市场内烧

烤摊规范经营，及时清理环保炉具，严禁使用高音喇叭并提醒顾客不要

大声喧哗、文明就餐。同时，对万科城小区三期南门实施重点监管，严

禁占道经营、露天烧烤等违规行为。

    德容街道将持续强化日常巡查与联合执法力度，聚焦群众反映强烈

的“油烟呛、噪声扰、环境乱”问题，全面摸排周边居民诉求，防止问

题反弹。

办结 无

21
D3JL202606

070052

弓棚镇后西村

3组林带和土

地内，有人违

规取土。

长春市

榆树市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基本属实。

    2026年6月8日，榆树市弓棚镇政府、榆树市林业局联合调查，发现事涉林地为5林班87小班，位

于榆树市弓棚镇后西村后西屯东北。林权所有者为马某凤。其防护林带的相邻农户为阻断树根对农作

物的影响，与马某凤协商要求对原有较浅的树带防护沟进行深挖清理 ，经马某凤同意，2026年3月20

日，由农户靳某杰对树带沟进行清理，将土方放置于防护沟两侧。农田防护林带必须建有防护沟，防

护沟距边行树不少于一米，经现场测量，平均深度1米，上宽0.8米，防护沟距边行树1米，符合吉林

省林草局农田防护林建设有关规定。

基本属实

    加强监管，防

止违规取土行为发

生。

    榆树市弓棚镇政府、榆树市林业局将进一步规范取土行为。

    下一步，榆树市弓棚镇政府、榆树市林业局加强监管，防止发生违

规取土等违法行为。

办结 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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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054

北长沟村任家

屯 南 侧 坑 塘

内，有两家养

猪 户 倾 倒 粪

污，散发异味

。

长春市

德惠市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2026年6月8日，德惠市岔路口镇人民政府、德惠市畜牧业管理局现场调查。岔路口镇北长沟村任

家屯现有吕某、翟某等2户养殖户。其中吕某养殖户存栏母猪24头、育肥猪60头、仔猪96头；翟某养

殖户存栏母猪20头、育肥猪42头、仔猪98头，均为散养户。2户养殖户均自建1座“三防”储粪池，养

殖粪污清运至储粪池发酵后还田利用。

    现场调查发现，翟某养殖户定期将储粪池内粪污转运至村收集池存储 ，无随意倾倒、堆放问题。

    吕某养殖户储粪池附近一无水土坑内露天存放约 8立方米的畜禽粪污，系吕某养殖户储粪池储满

后未及时清运，将清舍粪污堆放在附近的土坑。倾倒粪污及异味扰民问题属实。

部分属实

    立整立改。扩

建粪污收集池，清

理露天堆放粪污。

压实属地管理责

任，督促养殖户规

范粪污处置流程，

严防养殖粪污扰民

问题反弹。

    2026年6月8日，德惠市岔路口镇人民政府组织人员开展整改工作：

    一是标准化扩建吕某养殖户粪污收集池，提升粪污暂存能力与防渗

漏、防溢流水平。同时将土坑内堆存的粪污全部转运至村级粪污收集贮

存池，并对坑塘及周边区域均匀撒布生石灰消杀处理。2026年6月9日整

改完成。

    二是逐户走访周边养殖散户，开展宣传劝导，告知严禁向路边、荒

坑、空地随意倾倒养殖粪污，坚决杜绝养殖污染和异味扰民问题。  

    下一步，岔路口镇人民政府将完善长效监管机制，持续加强常态化

巡查监管，重点排查道路沿线、林地边缘、田间地头、闲置荒地等粪污

易倾倒、易堆存区域。对粪污随意堆放、倾倒行为第一时间劝阻、现场

清理整改，持续优化辖区农村生态环境，守护村民良好生产生活人居环

境。

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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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009

南胡佳园小区

12栋 1单元，

一烧烤店排放

油烟。

长春市

朝阳区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不属实。

    2026年6月8日，红旗街道、朝阳区城管局现场核查。检查时该店已经停止营业，店铺正在出兑，

烟道高排、安装油烟净化器。经走访，该店于2026年5月7日停业。

不属实 无
    下一步，红旗执法中队将对该商户持续关注，如继续从事餐饮行

业，要求其严格落实油烟净化与排放要求，加强监管，防止油烟扰民。
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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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036

1.天光路金苹

果家园小区，

多栋楼下堆放

废品有异味，

破 坏 绿 地 种

菜，建筑垃圾

随意堆放。 

2.天光路多家

烧烤店排放油

烟。

长春市

宽城区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1.2026年6月8日，宽城区长新街道到现场核查。金苹果家园小区内共有杂物堆放点位5处，绿地

遭私自开垦种菜3处，装修堆放建筑垃圾2处。

    2.经长新街道、群英街道联合踏查，天光路当前正在经营的烧烤店共有13家，高空排放和净化设

施齐全的10家，均未发现油烟问题；有净化设施无高空排放的有3家（某鸿利原味烧烤、某肉烧烤、

某子烧烤锅烙烧鸽子），存在油烟外溢现象。

属实

    1.立整立改，

立即对金苹果家园

小区环境卫生进行

整治。

    2.加强天光路

沿街烧烤店管理，

规范经营行为，杜

绝问题反弹。

    1.一是6月8日长新街道动员相关居民3天内自行清除堆放的垃圾和杂

物，整改毁绿种菜行为，6月11日长新街道联合执法、公安及物业组织集

中整治，完成全部整改工作；二是长新街道对金苹果家园小区金苹果物

业进行约谈，督促物业加强小区管理，防止问题反弹；三是长新街道加

强小区居民宣传，引导共同维护小区良好环境。

    2.有净化设施无高空排放的某肉烧烤、某子烧烤锅烙烧鸽子已自行

停业闭店；某利原味烧烤现已自行停业整改，安装高空排放烟道后恢复

经营。

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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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039

幸福乡华昌街

与盛宇路交汇

处，一医院北

侧 群 体 活 动

时，大功率音

响设备产生噪

声。

长春市

南关区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2026年6月9日，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区分局幸福派出所前往现场核实 。幸福乡华昌街与盛宇路交汇

处的某医养医院北侧，附近居民及医院患者在此处锻炼，并收听大音量广播产生噪声。

属实

    立整立改。做

好噪声扰民宣讲及

防控，加强对此区

域监督巡查。

    一是2026年6月9日，经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区分局幸福派出所现场沟

通劝阻，锻炼人群承诺后续不再来此锻炼。同时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区分

局幸福派出所督促医院工作人员加强日常监督。

    二是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区分局幸福派出所将联合属地社区加强对点

位周边噪音扰民问题的宣讲和防控，防止问题反弹。

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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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041

南湖大路航空

南湖家园小区

内，各单元门

口垃圾桶有异

味。

长春市

南关区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基本属实。

    2026年6月8日，长春市南关区南岭街道办事处现场调查。该小区由某物业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公

司负责各单元门口垃圾桶的定期清洗维护，能做到垃圾日产日清，但其中个别垃圾桶存在清洗不及时

情况，有异味产生。

基本属实

    立整立改。督

促物业企业做好园

区管理，强化垃圾

桶的清洗维护，防

止问题反弹。

    一是南岭街道办事处督促物业企业对垃圾桶进行清洗消杀 ，物业已

于6月8日清洗完毕。

    二是南岭街道办事处将做好日常检查，及时督促物业做好垃圾桶等

公共设施的维护、清洗等工作，防止问题反弹。

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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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042

大坡镇耿家村

槐家屯，有一

酒厂未取得相

关手续，占用

土 地 违 规 建

设，未配套污

水处理设施，

蒸馏废水、发

酵残液未经处

理直排附近河

道，酿酒酒糟

、废渣在河道

边违规堆放，

污染河流和周

边土地。

长春市

榆树市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2026年6月8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榆树市分局、榆树市自然资源局、榆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榆

树市农业农村局、大坡镇政府进行现场核查。大坡镇耿家村槐家屯酒厂为榆树市大坡镇大槐树白酒加

工小作坊，位于榆树市大坡镇耿家村4组，经营者为高某昌。主要经营项目为酿造、批发零售白酒，

属于环评豁免类项目。

    一是关于“未取得相关手续，占用土地违规建设”问题。该问题属实。经查，该作坊所用房屋建

于2000年，占地面积约94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宅基地，房屋性质为居民住宅，但未办理房屋产权证。

小作坊于2018年开始建设，2019年8月取得营业执照，2019年9月取得食品小作坊生产加工许可证

（2019 年经营主体办理营业执照，采取的是承诺制，不需要提供房产证明，只需要提供身份证，签

订承诺书，即可办理营业执照）。

    二是关于“未配套污水处理设施，蒸馏废水、发酵残液未经处理直排附近河道”问题。该问题基

本属实。经查，该作坊以玉米、高粱为原料，经发酵、蒸馏、冷却等环节生产白酒。冷却水循环使用

不外排；发酵环节采用固态发酵工艺，不产生废水废液；蒸馏环节部分水蒸气冷凝形成蒸馏水，每日

产生约5公斤；生产时每日产生清洗蒸锅废水、地面冲洗废水约10公斤，蒸馏水与废水全部浇灌自家

院内田地。经现场核查，作坊周边无河流，不存在直排附近河道的情况。但该作坊未配套专门的污水

处理设施，日常产生的蒸馏水和废水虽未外排，但管理不规范。故认定该问题基本属实。

    三是关于“酿酒酒糟、废渣在河道边违规堆放，污染河流和周边土地”问题。该问题基本属实。

经查，2019年9月至2023年6月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酒糟（无其他废渣）全部无偿赠送给附近散养户作饲

料。2026年5月恢复生产后，共产生约20立方米酒糟，其中约15立方米赠送附近养羊户，剩余约5立方

米于2026年6月4日倾倒至该村西侧路边坡处，未堆放在河道边（周边无河流），堆放点及周边未发现

渗出液。该行为属于违规堆放固体废物，对周边土地存在潜在污染风险。故认定该问题基本属实。

部分属实

    2026年6月底

前，拆除生产设

备，恢复该房屋居

住功能，补办房屋

产权证。清运堆存

在村路边坡处的酒

糟。长效监管，防

止问题反弹。

    一是榆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6年6月8日责令该作坊立即停止生

产行为。

    二是大坡镇政府已于2026年6月8日将堆存在路边坡处的酒糟及沾染

物全部清理，运至吉林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处置。

    三是大坡镇政府责令该作坊于2026年6月底前，拆除生产设备，恢复

该房屋居住功能，补办房屋产权证。

    下一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榆树市分局、榆树市自然资源局、榆树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榆树市农业农村局、大坡镇政府将督促榆树市大坡

镇大槐树白酒加工小作坊迅速完成整改，完善长效监管机制，防止类似

问题再次发生。

阶段性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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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043

龙山乡泉眼村

南山、张家屯

北山、胜利东

山林场在2026

年 4月 20日发

生火灾，烧毁

林木。

长春市

公主岭

市

涉及公

共利益

的生态

环境问

题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基本属实。

    2026年6月8日，公主岭市自然资源局前往龙山乡泉眼村南山、张家屯北山、胜利东山林场侧实地

核查。4月20日，龙山满族乡张家屯北山、泉眼村南山发生过火情，胜利东山林场4月20日未发生火情

。张家屯北山4林班186小班，树种：樟子松林，地类：纯林、龄组：成熟林、林龄50年，树高15米，

过火面积580平方米；泉眼村南山3林班279小班，树种：樟子松林，地类：疏林地、龄组：成熟林、

林龄49年，树高12米。过火面积60平方米，经扑火队员现场处置，及时扑灭了火情。两处火灾类型为

地表火，因灭火及时，未造成林木死亡，不统计为受灾面积。

    按照《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第四十七条：“森林草原火灾等级根据调查评估报告确定，发生在

灌木林地、疏林地、未成林造林地、苗圃地等林地起火未造成林木受害，或者受害森林面积不足

0.067公顷，或者受害草原面积不足10公顷，并且未造成人员死亡、重伤的，不统计为火灾。”的要

求，以上两处过火面积共计640平方米，火灾类型均为地表火，不是火灾。

基本属实

    健 全 巡 查 机

制，强化日常监

管，落实主体责

任，增强森林防火

意识，常态化开展

隐患排查，全天候

守牢防火关口。

    下一步，公主岭市自然资源局针对森林防火将强化日常监管 ，落实

主体责任。

    一是压实主体责任。细化岗位职责，任务到人到地块；推行网格化

管理，配齐管护人员，实现全域管控。

    二是强化巡查管控。加密重点区域、时段巡防，严查野炊、烧荒、

违规祭扫等用火行为，紧盯风险点位。

    三是深化宣传引导。依托各类载体常态化开展防火宣传，倡导文明

祭扫，提升群众防火意识。

    四是严肃督导问责。常态化开展工作督查，落实奖惩追责机制，对

失职失责引发火情的依规追责。

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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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047

农科 3队四育

种业对面，有

人将养猪粪污

、消毒剂倾倒

至附近的排水

沟和土地上，

有异味。

长春市

公主岭

市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2026年6月8日，环岭街道办事处前往农科所3队现场核实。该处区域由四平农科所管辖，散养户

白某为农科所退休人员，现存栏育肥猪100余头。该养殖户将养殖粪污私自转运至一公里外林地旁 ，

倾倒在农田路边沟内，现场还散落少量生活垃圾，有明显异味，未发现消毒剂包装和容器。

属实

    立整立改，建

立常态化巡查机

制，落实常态化保

洁，不定期开展“

回头看”，规范粪

污处置，重点排查

河沟、坑塘，严防

问题反弹。

    环岭街道办事处责成该养殖户白某，要求其立即清理沟渠内养殖粪

便与生活垃圾，恢复排水沟原貌。因受近期降雨影响，路面泥泞、车辆

无法进场，待道路通行条件恢复后，即刻完成全面清理工作。

    现场与四平农科所负责人协商议定，由该单位依据《畜禽规模养殖

污染防治条例》及粪污处理设施建设相关规范，新建畜禽粪污临时堆放

场地，并严格落实防渗、防雨、防溢流等环保措施。当前降雨较多，暂

不具备施工条件，待天气好转、满足施工要求后即刻开工建设。

    下一步，环岭街道办事处建立常态化巡查机制，持续加强畜禽粪污

监管，指导平房店村养殖户对粪污日产日清，及时还田，严禁露天随意

堆放；生活垃圾及时清理、定期清运，不定期开展“回头看”，重点盯

防坑塘、河沟等重要部位，实现隐患动态清零，切实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

阶段性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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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050

双榆树乡九间

房村西侧，有

一砖厂占用土

地违规建设，

生产时排放粉

尘，还在砖厂

空地内填埋垃

圾。

长春市

公主岭

市

涉及公

共利益

的生态

环境问

题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2026年6月8日，公主岭市自然资源局联合怀德镇政府前往双榆树乡九间房村现场核查 。

    第一个问题：经查，举报地点为原怀德镇某村砖厂，经查询地籍信息，该砖厂占地面积6741平方

米，经地类分析，该宗地三调地类为物流仓储用地2900平方米、坑塘水面2510平方米、旱地1331平方

米，地块现存蓝色彩钢大棚1处，经查该彩钢大棚未办理任何用地审批手续，群众举报占用土地违规

建设问题属实。

    第二个问题：经查，原砖厂于2012年1月1日取得采矿许可证，许可有效期至2013年1月1日。2021

年6月，该砖厂完成采矿区域生态修复工作，2021年8月通过公主岭市自然资源局验收，2022年9月采

矿许可证已注销。目前该砖厂长期闲置，仅留存1名老人值守，无生产作业行为，群众举报生产排放

粉尘问题不属实。

    第三个问题：经查，2026年6月8日，怀德镇政府在原砖厂院内空地选取东、西、南、北、中5个

点位，使用挖掘机深挖约2米进行探查，未发现垃圾填埋痕迹，群众举报空地填埋垃圾问题不属实。

部分属实

    立整立改，规

范管理，确保恢复

土地使用条件，完

善长效机制，杜绝

随意填埋、损毁耕

地等同类问题再次

发生。

    2026年6月9日，公主岭市自然资源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相关规定，向当事人下达责令整改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其15日

内拆除违法构筑物、恢复土地原状，逾期未完成整改的，将依法立案处

罚。

    下一步，公主岭市自然资源局、怀德镇政府将持续加大该地块巡查

管控力度，严防未经审批违规占地建设行为。同时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全

面排查，从严整治各类违法占地、违规建设问题。

阶段性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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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052

城子街道青山

村，有人将垃

圾运到山上或

石头坑里，焚

烧后掩埋。

长春市

九台区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基本属实。

    2026年6月8日，长春市九台区城子街街道办事处前往现场核实 ，青山村村部正北方向有一石头

山，距离村屯约2公里，附近无村民住户。山上一个石头坑内存在散落生活垃圾，面积约80平方米，

垃圾量可装满1垃圾车（约10立方米），石头坑底均为石头，未发现填埋现象。经判断为村民春耕期

间随意丢弃生活垃圾导致（有少许焚烧迹象），但无法确定具体行为人。经实地排查，石头山其他区

域未发现倾倒、焚烧及掩埋垃圾痕迹。

基本属实
    生活垃圾日产

日清

   

    2026年6月8日，九台区城子街街道办事处对石头坑内生活垃圾进行

全面清理转运，在青山村微信便民群中发布倡议书，引导村民规范生活

垃圾处理，同时设置警示标识。下一步，城子街街道办事处将全面加强

生活垃圾日产日清，由包保村干部、各社社主任每3天对全村范围进行日

常巡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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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056

南山街道后小

屯村七社，有

人违规占用土

地建房。

长春市

九台区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2026年6月8日，长春市九台区南山街道办事处、九台区自然资源局前往现场核实，2019年后小屯

村七组刘某文将4281.48平方米村庄建设用地流转给李某（后小屯一组村民）。李某在此4281.48平方

米建设用地上从事花卉养殖，根据《吉林省设施农用地政策解读》，使用合法建设用地，以及村庄用

地范围内（203）的耕地等农用地，按建设用地管理，无需办理设施农业用地手续。李某同时在此用

地上建设附属设施385.7平方米，根据《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吉林省畜牧业管理

局关于规范设施农业用地管理的通知》规定：“进行规模化作物栽培、规模化食用菌生产的，附属设

施用地规模原则上控制在项目用地规模5%以内，最多不超过10亩。”李某建设附属设施超出170.95平

方米。

属实

    拆除超出建设

标准的附属设施，

恢复土地原貌。

    长春市九台区自然资源局责令李某文2026年6月15日前自行拆除违规

建房。如拒不整改，将联合执法，强制拆除。九台区南山街道办事处已

于6月15日走访现场，确认违建物已经拆除，土地已回复原貌。

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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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065

新城社区中铁

小区附近有一

垃圾压缩站，

未建设除臭喷

淋 设 施 有 异

味，压缩机作

业时产生噪声

。

长春市

南关区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基本属实。

    2026年6月8日，长春市南关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前往现场核实 ，居民反映的垃圾压缩站位于长

春市南关区幸福一路。

    1.未建设除臭喷淋设施有异味问题基本属实。经查，该站设有完备的喷淋冲洗设备，日常作业期

间严格执行喷淋冲洗（频次：平峰2小时/次、高峰1小时/次、高温时段0.5小时/次）。但该站未配备

除臭设施，在生活垃圾进场和压缩环节，有异味散发。

    2.压缩机作业时产生噪声问题属实。经查，该站建有防噪半密封塑料棚，但压缩机运行和料斗触

地环节确有噪声产生，对周边居民有一定影响。

基本属实

    立整立改。对

站内进行消杀除

味，加装除臭设施

、减小作业噪声，

降低对周边居民的

影响。

    一是安装除臭味设备。长春市南关区执法局于2026年6月11日，在该

站安装1套除臭设备并规范使用。同时强化喷淋冲洗作业，每次垃圾箱满

后对地面和箱体进行一次彻底冲洗，减少异味扩散。

    二是采取降噪措施。长春市南关区执法局于2026年6月11日，加装站

尾隔音板、铺设料斗触地面隔音垫和缓冲棉、保养压缩机，从源头降

噪；同时优化作业时间（由早6时至晚8时调整为早7时至晚6时），加强

站点管理，采取轻装慢卸、避免喧哗等措施，减少人为噪声。

    三是长春市南关区执法局将做好设备设施的保养维护 ，要求工作人

员规范作业，防止问题反弹。

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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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俊镇卫星村

于家窝堡屯10

社西侧有渣土

堆放，导致院

内积水无法排

出。

长春市

二道区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2026年6月8日，二道区英俊镇到卫星村于家窝堡屯10社西侧现场调查。

    1.渣土堆放问题不属实。该处附近未发现渣土堆放，经走访周边村民，均未反映附近有渣土堆放

现象。

    2.院内积水无法排出问题基本属实。该处附近因地势低洼，受持续降雨影响形成约10平方米、30

厘米深的积水，但积水区域周边无住户，走访排查未见村民住宅及院落积水问题。

部分属实

    立整立改，针

对现场自然低洼积

水情况做好常态化

巡查，保障村民生

产生活环境。

    2026年6月9日，二道区英俊镇已完成积水点位的抽水处理。

    二道区英俊镇将常态化开展区域巡查，紧盯低洼地段雨后积水并及

时处置，同时强化日常管护，提前落实雨季防汛排查，动态掌握院落积

水情况。

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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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074

东方广场街道

合肥路与世纪

大街交汇处，

有人破坏绿化

带建停车场。

长春经

开区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基本属实。

    2026年6月9日，世纪街道办事处到合肥路与世纪大街交汇处路口调查 ，该路口西北侧有一处场

地，供附近居民停车使用。

    据了解，该场地以前为公共停车场，非绿化用地。该场地因地面裸露，影响市容市貌。2024年9

月，经开区管委会将其纳入“城市精细化治理”范围，对该地块铺设了植草砖，用于满足居民停车需

求。

基本属实

    持续加大该区

域日常巡查力度，

发现破坏绿地问题

及时整治。

    为确保城市绿化带完整，世纪街道办事处将持续加大日常巡查力

度，发现问题及时整治，不断提升辖区市容环境。
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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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079

南湖大路和南

湖新村中街交

汇处，有一餐

饮 店 排 放 油

烟，排烟设备

产生噪声，楼

体北侧随意堆

放餐厨垃圾，

有异味。

长春市

朝阳区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1.2026年6月8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朝阳区分局、南湖街道、朝阳区城管局现场检查。群众反映

的餐饮店噪声源为室外排烟风机。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朝阳区分局委托检测机构进行噪声监测 ，监测结

果超过《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边界外声环境功能区一类标准限值。该店烟道高排、油烟净化

器正常使用，现场可感知油烟异味。该油烟净化器已使用多年，老旧破损，油烟净化效果不明显。

    2.该店楼体北侧堆放了纸壳、饮料瓶等杂物，未堆放厨余垃圾，堆放处无异味。

部分属实

     对环境违法

行为依法查处，进

行降噪处理，6月

20日实现噪声达标

排放；更换老旧油

烟净化器，确保油

烟达标排放；常态

保持周边环境卫生

干净整洁。

    2026年6月8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朝阳区分局对该店立案调查，正

在履行行政处罚程序，要求该店进行降噪处理，确保噪声达标排放。商

家承诺严格执行，预计6月20日完成降噪处理。6月10日，商户完成油烟

净化器更换、烟道清洗及堆放物清理工作，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朝阳区分

局委托检测机构进行油烟监测，监测结果符合《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

（GB18483-2001）标准限值要求。南湖街道、朝阳区城管局要求商户严

格落实油烟净化与排放要求，及时清洗、维护，防止油烟扰民；保持周

边环境卫生，室外不得堆放杂物。商户承诺严格执行。

    下一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朝阳区分局将于该店降噪完成后再次进

行噪声监测，确保噪声达标排放；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朝阳区分局、南湖

街道将加强检查督导，防止问题反弹。  

阶段性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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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080

1.公主岭市各

饭店门口，厨

余垃圾废水外

溢，有异味。 

2.各镇居民生

活区未设置垃

圾桶，生活垃

圾随意堆放。

长春市

公主岭

市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1.2026年6月8日，经公主岭市城管局核实。城区现有480余家餐饮门店，多数大中型餐饮门店能

规范处置餐厨垃圾，部分小微餐饮及小吃店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干湿分离不彻底，未按要求分类，带

汤废水垃圾直接混投；二是倾倒操作不规范，垃圾、汤汁遗撒地面，未及时清理消杀，产生异味；三

是垃圾桶破损渗漏，桶体开裂、密封差，污水外溢加重异味污染。举报公主岭市各饭店门口，厨余垃

圾废水外溢，有异味问题基本属实。

    2.2026年6月8日，经公主岭市农业农村局核实，公主岭市某环境服务有限公司于2019年5月开始

运行“公主岭市农村环卫一体化服务项目”，服务内容为公主岭市20个乡镇、4个涉农街道的镇区及

404个行政村生活垃圾清运。该公司现有保洁员942人，在全市各村屯共配置2.5万余个240L垃圾桶。

农业农村局随机抽查双城堡镇街里，范家屯镇火车站附近、金城村，大岭镇孟学坊村、崔家村，以及

龙山乡街里、泉眼村，仅发现一处垃圾桶缺失，更换不够及时。举报各镇居民生活区未设置垃圾桶，

生活垃圾随意堆放问题不属实。

部分属实

    完成破损垃圾

桶维修更换，杜绝

废水渗漏外溢。督

促餐饮商户规范垃

圾分类与倾倒行为

。加密清运、强化

巡查，消除异味污

染，实现长效管控

。

    强化常态化监

管，建立镇村联合

巡查机制，明确专

人负责该点位后续

日常管护工作，持

续巩固整改成效，

杜绝垃圾乱堆、异

味扰民。

    1.公主岭市城管局现场督促立即整改，指出相关商户厨余垃圾处置

不规范、污染环境的违规问题，要求餐饮主体落实厨余垃圾干湿分离，

配备专用滤水、收纳器具，杜绝带汤餐厨垃圾混合倾倒，同时，执法人

员现场向相关商户宣传环境卫生及餐厨垃圾管理相关规定 ，现场宣讲餐

厨垃圾管理、环境卫生管控相关规定，指导商户落实干湿分离措施，并

协调环卫部门清理地面遗撒物。

    下一步，公主岭市城管局将全面排查公共垃圾桶，更换破损桶具、

维修渗漏设施，防止污水外溢。同时强化宣传指导，督促小微餐饮落实

垃圾分类、规范倾倒行为；加大巡查与清运频次，对拒不整改的商户依

法处置，全力消除异味污染。

    2.公主岭市农业农村局第一时间要求公主岭市某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对缺失的垃圾桶补充到位，目前已经整改完成。

    下一步：一是优化收运保洁体系。调整垃圾收运路线，加密重点区

域清运、巡回保洁频次，减少垃圾滞留，提升环卫精细化管护水平。二

是抓实日常管控治理。落实垃圾桶盖闭合要求，从源头管控异味；常态

化排查整治垃圾焚烧、乱埋等问题，严防问题反弹。三是加强巡查宣传

引导。开展常态化督查，发现问题立即整改；加大人居环境整治宣传，

引导群众规范投放垃圾，巩固治理成效。

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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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开环卫将生

活垃圾、建筑

垃圾堆放在洋

浦大街8160号

两处温室大棚

内，有异味。

长春经

开区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基本属实。

    2026年6月8日，经开区城市管理局前往洋浦大街8160号现场调查，此处企业名为某轮胎销售处，

周边无温室大棚，未发现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堆存问题。经扩大调查范围，发现该销售处东侧村屯道

路周边存在散落生活垃圾、建筑垃圾。

    经开区保洁人员将每日捡拾的生活垃圾装入双轮收集车后 ，统一送至挤压车转运至区中转站内，

无私自乱倒乱卸生活垃圾、建筑垃圾行为。

基本属实

    立整立改。经

开区城市管理局已

协调二道区城管部

门对该路段散落生

活、建筑垃圾进行

清理。并加强环卫

作业人员培训，严

防出现私自堆存、

弃置生活垃圾、建

筑垃圾问题。

    2026年6月8日，经开区城市管理局将洋浦大街8160号某轮胎销售处

东村屯道路周边散落生活垃圾、建筑垃圾情况通报至二道区，并由二道

区进行清理，现已清理完毕。

    下一步，经开区城市管理局将加大环卫作业人员管理力度，进一步

提升环卫作业人员作业规范，杜绝私自堆存、弃置生活垃圾、建筑垃圾

行为的发生。

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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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安县政务大

厅项目，合隆

镇君子兰小镇

、海之恋广场

、台州大厦、

书香蓝郡，农

安镇民生大厦

医养综合体等

项目，违规侵

占黑土地建设

。

长春市

农安县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2026年6月8日，农安县自然资源局、农安县住建局、农安县农业农村局联合合隆镇政府、农安镇

政府前往现场核实，具体情况如下：

    农安县政务大厅项目：该宗地于2011年4月经吉林省政府批复征收转为国有建设用地 。项目由吉

林省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4年8月启动开发建设，土地使用合法合规。

    合隆镇君子兰小镇及后续开发项目：该宗地于2015年至2020年期间，经吉林省政府分7个批次批

复征收为国有建设用地。2016年国家启动特色小镇培育工作后，当地企业依托区位与君子兰产业优

势，先后于2019年、2021年申报省级特色产业小镇，因主导产业基础不足未获认定，项目未能落地。

2015年1月，吉林省某房地产开发公司与合隆镇政府签约 ，将该宗地用于谷家岭村城镇化建设，开发

“桃花源著”“泓政田园城市紫云阁”住宅小区。项目于2017年8月在征地范围内开发建设，土地使

用合法合规。

    合隆海之恋广场项目：该宗地分别于2012年8月、2015年9月经吉林省政府批复征收为国有建设用

地，由吉林省某旅游服务有限公司于2018年5月开发建设，土地使用合法合规。

    台州大厦项目：该宗地分别于2012年8月、2015年9月经吉林省政府批复征收为国有建设用地，由

吉林省某置业有限公司于2018年5月开发建设，土地使用合法合规。

    书香蓝郡项目：该宗地分别于2014年12月、2020年5月经吉林省政府批复征收为国有建设用地，

由吉林省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8年7月开发建设，土地使用合法合规。

    民生大厦医养综合体（民生广场）项目：该宗地于2011年9月经吉林省政府批复征收为国有建设

用地，由吉林省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5年6月开发建设，土地使用合法合规。

    综上，本次核查的6个项目均不存在违规侵占黑土地建设情形。但2026年5月中旬核查发现，民生

大厦医养综合体（民生广场）项目因企业资金紧张欠缴土地出让金，后续审批手续未全部办理完成。

农安县自然资源局于2018年3月启动诉讼追缴，法院同年9月依法查封该公司4栋在建楼房及28609平方

米项目国有土地使用权，目前宗地仍处于查封状态。因此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严格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黑土

地保护法》等相关

法规对县域内黑土

地进行监督管理，

避免破坏黑土地现

象产生，继续追缴

同家民生广场（民

生大厦医养综合

体）土地出让金和

滞纳金，争取早日

盘活项目。

    农安县自然资源局将继续追缴土地出让金和滞纳金 ，联系法院持续

冻结、查封，后续拟研究通过招商引入其他社会资本盘活烂尾项目 ，继

续追缴土地出让金和滞纳金，如无法盘活项目，联系法院持续冻结、查

封。

    下一步农安县自然资源局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

等相关法规对县域内黑土地进行监督管理，避免破坏黑土地现象产生。

办结 无


